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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文件名称
	是否违反审查标准
	具体违反情形
	是否修改出台
	修改前后内容

	
	
	
	
	
	修改前内容
	修改后内容

	1
	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服务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（鄂州政发〔2019〕3号）
	是
	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（暂行）》第十六条第（二）点规定：安排财政支出一般不得与企业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......或者给予企业财政奖励或补贴。
	是
	第一点第（二）条
1.“对年度税收或经济体量贡献较大的”；2.“对规模（限额）以上服务业企业年度税收在同行业（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大类划分）排前3名的服务业企业，一次性奖励5万元”。
	第一点第（二）条中有两处修改：1.删除“对年度税收或经济体量贡献较大的”中的“税收或”三个字；2.删除“对规模（限额）以上服务业企业年度税收在同行业（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大类划分）排前3名的服务业企业，一次性奖励5万元”这一段文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2
	关于印发《鄂州市光伏扶贫电站运维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鄂州发改能源〔2018〕249号）
	是
	违反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，排除外来市场主体。
	是
	第三条“在鄂州市境内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”
	删除“在鄂州市境内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”

	3
	市发改委印发《关于推进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标准化建设的意见》的通知（鄂州发改体改〔2020〕173号）
	是
	无上位法依据，违反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第35条，擅自增设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条件。变相排除未进入鄂州市中介超市市场主体。
	是
	二、推进选择中介机构标准化。…申请人自行委托中介机构提供服务的事项，应当由申请人从平台中自主选择中介机构，审批部门不得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。……审批部门委托的中介服务事项，必须从中介服务平台中随机抽取相应类别和资质的中介机构，不得另行选择中介机构提供服务。
	删除擅自增设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条件。对出台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标准化建设的鄂州发改体改〔2020〕173号文予以废止，新印发鄂州发改体改〔2021〕148号文件。

	4
	《关于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的通知》（鄂州政发〔1991〕1号）
	是
	违反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“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标准”中关于“（一）不得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“的规定
	否
	废止

	5
	《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办法》（鄂州政发〔1994〕45号）
	是
	违反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“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标准”中关于“（一）不得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“的规定
	否
	废止

	6
	《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的补充通知》(鄂州政发〔1995〕50号)
	是
	违反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“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标准”中关于“（一）不得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“的规定
	否
	废止

	7
	《鄂州市民间投融资类企业登记注册工作意见》（（鄂州工商〔2016〕74号）
	是
	违反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“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”中关于“（一）不得设置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“的规定
	否
	已废止


            
